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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本说明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一致。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主要从事电力

信息化业务，主要业务包括电力设计业务、系统集成业务和工程施工及运维业务

等。现就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 

一、有限公司阶段 

（一）泽宇有限成立（2011 年 11 月） 

2011年11月18日，张剑、江苏泽宇通讯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系江苏润源宇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前身，以下简称“润源宇”）、江苏电联华丰数据网络设备有

限公司（系江苏泓宇惠装饰装潢有限公司前身，以下简称“泓宇惠”）共同出资

设立泽宇有限，设立时的名称为“江苏泽宇电联通讯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泽宇

有限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张剑以货币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80.00%；润源宇以货币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泓宇惠以货币出

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 

根据江苏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4日出具的《验资报

告》（苏瑞会内验（2011）第333号），截至2011年11月14日，泽宇有限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5,000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2011年11月18日，泽宇有限完成设立并取得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20691000067848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泽宇有限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1 张 剑 货币 40,000,00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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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2 润源宇 货币 5,000,000.00 10.00

3 泓宇惠 货币 5,000,000.00 10.00

合 计 50,000,000.00 100.00

（二）泽宇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2016 年 9 月） 

2016年6月3日，泽宇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润源宇以500万元的价

格将其持有泽宇有限的10%的股权转让给张剑；泓宇惠以30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

有的泽宇有限6%的股权转让给张剑；泓宇惠以20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泽宇有

限4%的股权转让给张剑之母褚玉华。同日，张剑分别与润源宇、泓宇惠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褚玉华与泓宇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年9月19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事项，并向泽

宇有限换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600585592266C号《营业执照》。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泽宇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1 张 剑 48,000,000.00 96.00

2 褚玉华 2,000,000.00 4.00

合 计 50,000,000.00 100.00

（三）泽宇有限第一次增资（2017 年 11 月） 

2017年9月27日，泽宇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

增加至8,000万元，其中，由股东张剑认缴出资2,200万元，褚玉华认缴出资300

万元，新增股东夏金裕认缴出资500万元。 

2017年11月27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事项，并向泽

宇有限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此认缴出资完成，泽宇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张 剑 70,000,000.00 87.50

2 褚玉华 5,000,000.00 6.25

3 夏金裕 5,000,000.00 6.25

合 计 80,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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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泽宇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及对前次认缴出资履行出资缴款（2017 年

12 月） 

2017年11月30日，泽宇有限召开股东会形成会议决议，同意夏金裕以0元的

价格将其持有泽宇有限的6.25%的认缴股权转让给夏根兴，并于同日夏金裕与夏

根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褚玉华、张剑于2017年12月4号对前次认缴出资履行了出资缴款，夏根兴于

2017年12月12日对该次受让认缴出资额履行出资缴款。上海仁前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对该次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2019年7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沪仁前验[2019]024号），截至2017年12月12日，泽宇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

币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2020年3月13日，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的专项复

核报告》（中汇会鉴[2020]0777号），对此次增资进行了验资复核。 

2017年12月9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事项，并向泽

宇有限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泽宇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1 张 剑 70,000,000.00 87.50

2 褚玉华 5,000,000.00 6.25

3 夏根兴 5,000,000.00 6.25

合 计 80,000,000.00 100.00

（五）泽宇有限第二次增资（2017 年 12 月） 

2017年12月21日，泽宇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吸收沁德投资、沃泽

投资为公司新股东，合计增资1,541.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8,000万元增至9,541

万元。新股东沃泽投资出资865.60万元，其中541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24.60万元

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沁德投资出资1,600万元，其中1,000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600万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上海仁前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9年8月15日出具的《验资报

告》（沪仁前验[2019]026号），截至2017年12月27日，泽宇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

以货币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1,541万元。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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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的专项

复核报告》（中汇会鉴[2020]0777号），对此次增资进行了验资复核。 

2017年12月27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事项，并向泽

宇有限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此次增资完成，泽宇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1 张 剑 70,000,000.00 73.37

2 沁德投资 10,000,000.00 10.48

3 沃泽投资 5,410,000.00 5.67

4 褚玉华 5,000,000.00 5.24

5 夏根兴 5,000,000.00 5.24

合 计 95,410,000.00 100.00

二、股份公司阶段 

（一）股份公司成立（2018 年 12 月） 

2018年12月21日，泽宇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泽宇有限整体变

更为股份公司，即泽宇有限以2018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将其截至基准日经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8]4711号）

中的净资产额（即人民币157,781,239.57元）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计人民币

95,410,000.00元，剩余净资产值人民币62,371,239.57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分为等额股份，总股份数为95,410,0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元，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整体变更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中汇会验[2018]4831号）审验。 

由于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时点变更以及股份支付等事项的追溯，公司股改

基准日的净资产发生了变化。根据中汇会计师出具的《关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影响的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19]5289号），上述调整事项导致公司股改基准日净资产减少

18,449,281.38 元，调整后的净资产为 139,331,958.19 元，其中折为股本

95,410,000.00股，计入资本公积43,921,958.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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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事项，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前期差错更

正事项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影响的议案》。2020年3月13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关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的专项复核报告》（中汇会

鉴[2020]0777号），对公司本次整体变更事项进行了验资复核。 

2018年12月24日，股份公司在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公司名称为“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完成后，泽宇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 剑 70,000,000.00 73.37

2 沁德投资 10,000,000.00 10.48

3 沃泽投资 5,410,000.00 5.67

4 褚玉华 5,000,000.00 5.24

5 夏根兴 5,000,000.00 5.24

合 计 95,410,000.00 100.00

（二）泽宇智能第一次增资（2019 年 1 月） 

2019年1月15日，泽宇智能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意

泽宇智能将注册资本由9,541万元增加至9,9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359万元由张剑

追加出资。张剑出资610.30万元，其中359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51.30万元作为股

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上海仁前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9年8月15日出具的《验资报

告》（沪仁前验[2019]027号），截至2019年2月2日，泽宇智能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359万元。2020年3月13日，中汇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的专项复核报

告》（中汇会鉴[2020]0777号），对此次增资进行了验资复核。 

2019年1月31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事项，并向泽

宇智能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此次增资完成后，泽宇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 剑 73,590,000.00 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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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 沁德投资 10,000,000.00 10.10

3 沃泽投资 5,410,000.00 5.46

4 褚玉华 5,000,000.00 5.05

5 夏根兴 5,000,000.00 5.05

合 计 99,000,000.00 100.00

自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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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确认意见 

作为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我们

已认真阅读了《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确信该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张  剑              夏耿耿              章  锐 

             

                                                                     

                  王晓丹              袁学礼              程志勇 

 

                             

          沈聿农 

 

全体监事：                                                         

                  赵  耀              杨  贤              张晓飞 

 
除董事、监 
事外的高级 
管理人员：                                                           

                  孔  乐              陈益波              杨天晨 

 

                            

                  陈  蒙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